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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樓

承辦人：朱芳毅

電話：1999（其他縣市請撥02-27208889）

轉8367

傳真：02-2759-5769

電子信箱：bm182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3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931984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379590000EU05000001997781419、379590000EU05000008696602576、

379590000EU05000006528417303、379590000EU05000001352031399、

81132815_1090132546，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https://doc-attach.gov.taipei

/public/AttachDownload.jsp）驗證碼：21A6IVCP

主旨：函轉本府文化局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有關「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項目之「考古遺址」判定標準，

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本府文化局109年8月6日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90132546

號、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9年7月31日文資物字第

1093009027函辦理。

二、本案納入本局109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109086號，

目錄第一組編號第059號。

三、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有關工程開發行為涉及各類考古遺址之處置 

 

   統一之提醒性文字，填於「回復說明」欄位，並依個案實際情況增刪。 

 

(一)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指定公告之「考古遺址」： 

１、涉及考古遺址範圍內，位屬環境敏感地區，勾選「有」：如開發基地位

屬指定公告之考古遺址，因《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3條第1項第3款對

毀損考古遺址明定罰則，為避免破壞考古遺址，建議開發單位重新評估

開發地點。 

２、鄰近考古遺址範圍500公尺內，無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勾選「無」： 

(１)如開發基地鄰近指定公告之考古遺址，雖未直接造成影響，因仍有

考古遺留之可能，故開發單位進行該地段開發前，建議送考古遺址

審議會報告，並依審議會決議辦理；如經審議會決議須進行施工監



看者，應聘請符合《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4條之考

古學者專家或第5條之學術或專業機構執行『施工監看計畫』，於

施工前提送監看計畫書，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執行。另請於

開工時通知主管機關及該考古遺址之監管單位。 

 (２)進行本案地段開發時，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7條規定，營

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工

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知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

應即進行調查，並送審議會審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

前，開發單位不得復工。 

(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或其

他開發行為，違反第57條第2項、第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5款：

「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51條、第

52條或第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３、無涉指定公告之考古遺址範圍，無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勾選「無」： 

(１)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7條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

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

知考古遺址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

送審議會審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



復工。 

(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或其

他開發行為，違反第57條第2項、第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5款：

「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51條、第

52條或第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3條列冊追蹤之「列冊考古遺址」： 

１、涉列冊考古遺址範圍內，無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勾選「無」： 

(１)開發基地位屬列冊考古遺址範圍，開發單位應依《考古遺址監管保

護辦法》第8條規定，先行委託考古學者專家或專業機構進行考古

遺址價值及內涵及範圍調查研究，並評估其文化資產價值，受開發

行為之影響與減輕措施。前開調查報告須經考古遺址審議會審議

後，由主管機關採取或決定相關處理措施。 

(２)如經考古遺址審議會決議須進行施工監看者，應聘請符合《考古遺

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4條之考古學者專家或第5條之學術或

專業機構執行『施工監看計畫』，於施工前提送監看計畫書，並經

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執行。 

(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或其

他開發行為，違反第57條第2項、第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5款：



「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51條、第

52條或第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２、鄰近或無涉列冊考古遺址範圍，無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勾選「無」： 

(１)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7條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

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

知考古遺址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

送審議會審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

復工。 

(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或其

他開發行為，違反第57條第2項、第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5款：

「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51條、第

52條或第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7條發見之「疑似考古遺址」(含學術普查遺

址)： 

涉疑似考古遺址範圍(含學術普查遺址)、鄰近或無涉疑似考古遺址範圍(含

學術普查遺址)內，以上情形，皆無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勾選「無」： 

(１)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7條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



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

知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送審議會

審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復工。 

(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營建工程或其

他開發行為，違反第57條第2項、第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5款：

「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51條、第

52條或第59條規定。」，有以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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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東

北區

承辦人：鄒雅如

電話：02-27208889/1999 分機 3646

電子信箱：bt-tyj51@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6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901325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9年7月31日文資物字第1093009027號來函、附件1-有關工程

開發行為涉及各類考古遺址之處置 、附件2-1090610 協調會議議程及相關資

料、附件3-協調會議紀錄，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https://doc-attach.gov.

taipei/public/AttachDownload.jsp）驗證碼：OVT7G0WB

主旨：函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有關「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

平台」查詢項目之「考古遺址」判定標準，請查照。

說明：

一、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9年7月31日文資物字第1093009027

號函說明六辦理。

二、隨文檢附工程開發行為涉及各類考古遺址之處置（統一之

提醒性文字）及該局6月10日「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

作業」協調會議議程及會議紀錄各1份供參。

正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建管處 1090806

*DDAA109319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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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函
地址：40247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聯絡人：蔡孟純

電話：(04)22177633

傳真：(04)22298240

信箱：ch0221@boch.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文資物字第1093009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請至本部附件下載區： http://oddown.moc.gov.tw/ 下載附件。

主旨：有關「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項目之「考

古遺址」之判定標準1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局109年6月10日「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作業」

協調會議討論議題三續辦。

二、就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考古遺址之認定，區分為

指定公告之（含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及疑似考古遺址3類，其中僅有「考古遺址」

具有文化資產法定身分：

(一)考古遺址：經研判具重要文化資產價值之考古遺址，由

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規定辦理審查作

業，經審議會決定進行考古遺址指定，並辦理公告者，

即稱為「考古遺址」。

(二)列冊考古遺址：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3條

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考

古遺址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

檔　　號:
保存年限:

6
臺北市政府 1090731

*AAAA109013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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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追蹤」，即稱為「列冊考古遺址」。

(三)疑似考古遺址：由一般民眾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發現、學

術研究機關進行研究，或是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

行中所發現之未知考古遺址，即統稱為「疑似考古遺

址」。實務上早期內政部進行之學術普查遺址，部分主

管機關統一納入於疑似考古遺址名單。

三、承上，有關「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項目

「考古遺址」之判定標準，仍請依查詢區域是否涉及具法

定身分考古遺址，填復「有」或「無」位於環境敏感區，

惟涉及列冊及疑似考古遺址部分，須於備註欄註明相關注

意事項，提醒開發單位進行開發行為時，須遵守《文化資

產保存法》相關規定。

四、檢附工程開發行為涉及各類考古遺址之處置（統一之提醒

性文字）供參，其注意事項請填於「回復說明」欄，並依

個案實際情況增刪。

五、另隨文檢附本局109年6月10日「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

詢作業」協調會議議程及會議紀錄各1份。

六、請各縣市政府併轉知所屬負責都市計畫及營建工程等主責

單位（如都發局處、建設局處或工務局處）。

正本：各縣市政府

副本：經濟部、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處)、本局古蹟

聚落組、本局綜合規劃組、本局古物遺址組(均含附件)

　　　　　

63


	北市都授建字第1093198453號
	379560300GU03000000078460163
	379560300GU03000000592221997
	379560300GU03000002501594855
	379560300GU03000005560314351
	379560300GU03000006196882461

